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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海绵城市建设自评估报告要点 
 

总结海绵城市建设进展情况，并按照以下要点编制自评估报

告。 

一、已开展工作 

（一）相关专项规划及地方标准实施情况。 

海绵城市建设、城市防洪、城市排水防涝规划等相关专项规

划编制和实施情况；规划衔接情况；相关地方标准制定和实施情

况。 

（二）立法和长效机制建立情况。 

海绵城市规划建设管控、运行维护、绩效考核、投融资、产

业发展等方面的立法、长效机制的制定和落实情况。 

（三）实施进展情况。 

城市各排水分区的范围、面积等情况，各排水分区内居住社

区、道路广场、公园绿地、水系等落实海绵城市建设理念的项目，

以及海绵城市建设相关设施的实施进展情况。 

（四）其他。 

其他需要说明的工作情况。 

二、效果评估情况 

（一）达到标准的排水分区情况。 

按照《海绵城市建设评价标准》（GB/T 51345-2018）中的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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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方法，评估海绵城市建设效果，核准已达到海绵城市建设要求

的排水分区范围、面积等，并形成效果评价指标表及核准情况说

明。 

（二）正在实施海绵城市建设的排水分区情况。 

正在实施海绵城市建设的排水分区范围、面积，实施进展，

预计完成时间、可达到的目标指标等。 

三、存在的问题和工作计划 

针对自评估情况，提出存在的问题和改进措施；从系统化全

域推进海绵城市建设的角度，提出下一步工作思路和安排。 

四、支撑材料 

提供支撑海绵城市建设和评估工作的有关材料（电子版）。

2020 年评估工作中已经提供过的资料不需要重复提交。 

（一）图纸资料。 

1.城市建成区范围图、城市各排水分区范围图、开展海绵城

市建设效果评估的排水分区范围图，须标明边界和面积； 

2.达到海绵城市建设要求的排水分区图及其项目分布图，文

件格式须为 ArcGIS shape file，空间坐标系采用 2000 国家大地坐

标系（若不是此坐标系，应标明所采用的空间坐标系版本），标

明项目建设内容、服务区域范围和面积、设计标准、监测数据等； 

3.正在实施海绵城市建设的排水分区图及其项目分布图，文

件格式须为 ArcGIS shape file，空间坐标系采用 2000 国家大地坐

标系（若不是此坐标系，应标明所采用的空间坐标系版本），标

明项目建设内容、服务区域范围和面积、设计标准、监测数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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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海绵城市建设前后的易涝点位置图； 

5.城市黑臭水体位置图。 

（二）监测数据。 

已开展海绵城市建设、内涝防治、水环境质量等相关监测工

作的城市，应提供如下资料： 

1.开展监测的典型排水分区范围图、监测点位图，须标明落

实海绵城市建设理念的项目、管网关键节点、历史易涝积水点（或

内涝高风险区）、溢流口、受纳水体安装监测设备的位置，或监

测分析的采样点位及监测指标； 

2.各监测点位的水质水量等原始监测数据（支撑各排水分区

海绵城市建设评估要求的监测数据应单独列出或标明），数据分

析计算方法和必要的说明材料等； 

3.监测数据分析报告。若有第三方监测报告，也请提供。 

（三）文件资料。 

1.海绵城市建设、城市防洪、城市排水防涝规划等相关专项

规划； 

2.海绵城市建设实施方案（系统化全域推进海绵城市建设示

范城市提供实施方案，其他城市如有则提供）； 

3.海绵城市建设相关地方法规、行政规范性文件（包括海绵

城市规划建设管控、运行维护、绩效考核、投融资、产业发展等

方面相关的政策制度文件）； 

4.海绵城市建设地方标准； 

5.其他必要的支撑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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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表格资料。 

根据自评估报告内容填写以下表格。  

表 1 _____市海绵城市建设总体情况表 

序号 类别 指标 指标值 

1 基本情况 

年平均降水量（mm）  

建成区面积（km2）  

建成区水域面积（km2）  

建成区绿地面积（km2）  

2 海绵城市建设达标情况 
达标面积（km2）  

在建面积（km2）  
 

表 2 _____市海绵城市建设相关专项规划信息汇总表 

序号 规划或方案名称 牵头部门 编制单位名称 编制阶段 

1     

2     

3     

…     

 
 
 
 
 
 
 
 
 
 
 
 
 

注： 1.“规划或方案名称”填写： 海绵城市建设、城市防洪、城市排水防涝规划等相关

专项规划的名称。 
 2. “编制阶段”填写： [1]已获得政府批复；[2]已通过专家评审；[3]已形成

初稿；[4]其他（请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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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_____市系统化全域推进海绵城市建设清单 

序

号 

排水

分区

名称 

项

目

名

称 

项

目

类

别 

项

目

功

能 

新

建 
/改
造 

完

工 
/在
建 

项目

起止

年月

（x年
x月—

x 年 
x 月） 

工

程

量 

投资情况（万元） 海绵 
城市 
建设 
相关 
内容 

总投资 

其中 
累计 
完成 
投资 

其中海绵

城市建设

相关投资 

1             

2             

3             

…             
 

 

注： 1.“项目类别”填写： [1]居住社区；[2]道路广场；[3]公园绿地；[4]水系；[5]人工

调蓄设施；[6]建成区内自然调蓄空间；[7]雨水泵站；[8]排水

管网；[9]管网排查与修复；[10]GIS 平台；[11]监测设施；[12]
其他。 

 2.“项目功能”填写： [1]径流污染控制；[2]雨洪调蓄；[3]雨水利用；[4]雨水排放；

[5]污水收集处理；[6]智慧管理；[7]其他。 
 3.填写时间范围为海绵城市建设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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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_____市海绵城市建设效果评价指标表 

序

号 类别 指标 指标值 填写范围 

1 水生态保护 

海绵城市建设以来天然水域面积变化率（%）  所有城市 

海绵城市建设以来恢复/增加水域面积（km2）  所有城市 

主要自然调蓄设施能力（万 m3）  所有城市 

年径流总量控制率（%）  所有城市 

城市可渗透地面面积比例（%）  所有城市 

2 水安全保障 

历史易涝积水点数量（个）  所有城市 

海绵城市建设以来历史易涝积水点消除比例（%）  所有城市 

内涝防治标准达标情况  所有城市 

市政雨水管渠达标比例（%）  所有城市 

3 水资源涵养 

海绵城市建设以来地下水（潜水）平均埋深变化 
（有所回升/保持不变/有所下降） 

 缺水城市 

人工调蓄设施能力（万 m3）  所有城市 

城市雨水利用量（万 m3/年）  缺水城市 

再生水利用率（%）  缺水城市 

4 水环境改善 

2015 年黑臭水体数量（个）  县级市 

黑臭水体消除比例（%）  县级市 

合流制溢流污染年均溢流频次（次/年）  具备监测 
条件的城市 

 

注： 1.海绵城市建设以来天然水域面积变化率：增加为正值，减少为负值。 
 2.主要自然调蓄设施能力：市辖区建成区内自然湖泊、坑塘、公园、绿地等主要蓝绿空

间的雨水调蓄量。 
 3.年径流总量控制率：通过自然与人工强化的渗透、滞蓄、净化等方式控制城市建设下

垫面的降雨径流，得到控制的年均降雨量与年均降雨总量的比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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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城市可渗透地面面积比例：市辖区建成区内具有渗透能力的地表（含水域）面积，占

建成区面积的百分比。 
 5.内涝防治标准达标情况：城市的内涝防治能力，用重现期（___年一遇）、对应降雨

量（___mm/24h）、（___mm/h）表示，并分区描述。有条件的地区，鼓励采用数学模

型进行校核。 
 6.市政雨水管渠达标比例：建成区（包括新建区和老城区）达到《室外排水设计规范》

（GB50014-2021）规定的设计重现期标准的市政雨水管渠长度占市政雨水管渠总长度

的比例。标准为今年新修订，根据实际情况实事求是填写。 
 7.人工调蓄设施能力：已建成的调蓄池、调蓄管渠等的总设计调蓄能力。没有填“无”。 
 8.城市雨水利用量：经工程化收集与处理后达到相应水质标准的回用雨水量，包括回用

于工业生产、生态景观、市政杂用、绿化、车辆冲洗、建筑施工等方面的水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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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系统化全域推进海绵城市建设示范城市 
进展自评估报告要点 

 

总结系统化全域推进海绵城市建设示范城市工作进展，并按

照以下要点编制自评估报告。 

一、已开展工作 

（一）实施方案深化和落实情况。 

系统化全域推进海绵城市建设示范城市实施方案的完善、实

施进展情况。 

（二）立法和长效机制建立情况。 

海绵城市规划建设管控、运行维护、绩效考核、投融资、产

业发展等方面的立法、长效机制的制定和落实情况。 

（三）实施进展情况。 

城市各排水分区的范围、面积等情况，各排水分区内居住社

区、道路广场、公园绿地、水系等落实海绵城市建设理念的项目，

以及海绵城市建设相关设施的实施进展情况。 

（四）其他。 

其他需要说明的工作进展情况。 

二、主要成效 

在管网排查及 GIS 平台建设、城市内涝治理、污水处理提

质增效等重点工作的创新做法、主要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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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存在的问题和工作计划 

对照示范城市绩效目标，查找存在的问题，提出下一步工作

思路和安排。 

四、支撑材料 

必要的支撑材料（电子版）。2021 年示范城市申报工作中已

经提供过的资料不需要重复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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